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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全资子公司海

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药大健康”）拟使用自有资金人

民币 5,000万元，以 4.85元/股价格向参股公司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亚德科技”）增资；同时深圳盛合汇富三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深圳盛合投资”）以相同价格对亚德科技增资 5,000 万元。深圳盛

合投资与海南海药无关联关系。上述增资完成后，海药大健康将持有亚德科技

10,309,278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8.33%；海南海药和海药大健康合计持有亚德

科技 36,809,278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9.76%。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向参股公司重

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和办理

相关增资手续。海南海药董事长刘悉承先生、董事王伟先生均担任亚德科技的董

事，构成关联关系，刘悉承先生、王伟先生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全资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2月 10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悉承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 9层 6单元 1002 

主要经营范围： 健康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网络技术开发。 

股权结构：海南海药持有其 100%股份。 

三、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06月 03日 

注册资本：1030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缪秦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一路 C-23-2号 

主要经营范围：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凭资质证书执业），计算机软件、通

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发射和接收设备）的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

咨询服务等。 

亚德科技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2,325,976.97 

负债总额 225,062,470.43 

净资产 102,495,933.93 

应收款项总额 247,462,391.6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

讼、仲裁） 
0 

项目 2016年 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9,032,232.77 

营业利润 2,053,158.41 

净利润 5,339,265.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865,135.19 

重庆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重华信会审（2017）270号 《审计



报告》，亚德科技 2016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增资前后，亚德科技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增 资 前

（ 103,070,000

股）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6,500,000  25.71% 

缪秦 14,049,803 13.63% 

张信富 6,000,000 5.82% 

汤玉兰 4,680,000 4.54% 

北大星光集团有限公司 4,200,000 4.07% 

重庆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000,000 3.88% 

其他股东（110 个股东） 43,640,197 42.35% 

合计 103,070,000 100% 

增 资 后

（ 123,688,556

股）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6,500,000 21.43% 

缪秦 14,049,803 11.36% 

海药大健康管理（北京）有限

公司 
10,309,278 8.33% 

深圳盛合汇富三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309,278 8.33% 

张信富 6,000,000 4.85% 

汤玉兰 4,680,000 3.78% 

北大星光集团有限公司 4,200,000 3.40% 

重庆富坤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4,000,000 3.23% 

其他股东（110 个股东） 43,640,197 35.28% 

合计 123,688,556 100%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为交易各方结合重庆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华

信会审（2017）270 号《审计报告》，综合考虑亚德科技的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

盈利能力，经协商确定。 

深圳盛合投资增资价格和海药大健康增资价格一致，均以 4.85元/股向亚德

科技进行增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 以下两家投资方为甲方 

投资方一：海药大健康 

投资方二：深圳盛合投资 

乙方：亚德科技 

2、增资依据及价格 

本次交易定价为甲、乙双方结合重庆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重华

信会审（2017）270号《审计报告》，综合考虑乙方的业务发展情况及未来盈利

能力，经协商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 4.85元/股。 

3、甲方增资金额 

（1）本协议项下，甲方向乙方现金增资 10,000万元，其中，海药大健康向

乙方现金增资 5,000万元，1,030.9278万元作为注册资金，3,969.0722万元计

入资本公积；深圳盛合投资向乙方现金增资 5,000万元，1,030.9278 万元作为

注册资金，3,969.072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由 10,307.00万元增加至

12,368.8566万元，甲方持有乙方 16.66%股权，其中，海药大健康持有乙方 8.33%

股权，深圳盛合投资持有乙方 8.33%股权。 

4、增资款的支付 

本协议项下的增资款，由甲方于本协议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至乙方指定的验资账户。 

5、税费的承担 

双方同意，因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由各方按照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6、违约责任 

    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守约方造成实际损失或者丧失投资/融资

机会，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经济损失。 

7、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1）本协议的生效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A、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法人公章； 

B、海药大健康股东海南海药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宜。 

（2）本协议生效后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3）在本协议有效期限内，经签约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变更或者解

除。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收购目的 

（一）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海药大健康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二）随着国家大力推进医疗信息化，亚德科技作为通过国家卫计委验收的

省级区域卫生平台，通过面向政府、医院、公众三大管理平台，积累了强大的业

务优势及丰富的行业经验。互联网医疗进一步促进医疗信息、医学成果的共享，

促进国家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公司于 2015年对亚德科技进行两次增资后，积极参与该公司管理。2015年

至今，亚德科技积极优化业务结构，梳理核心业务产品线。目前亚德科技已完成

全部重庆市 39 个区县的重庆市人口健康信息平台部署实施工作，实现了省级、

地市级平台的互联互通，截至 2017年 2月在重庆地区采集电子健康档案约 1,800

万份，采集电子病历约 1,300 万份。在夯实重庆市场的基础上，亚德科技不断拓

展外省市业务。在重庆市应急指挥与决策平台建成之后，亚德科技又先后中标并

实施了广东省、四川省、天津市、深圳市宝安区、珠海市、四川省巴中市、成都

军区总医院等卫生应急项目，并成功验收。此外，亚德科技于 2016年 11月中标

贵州省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项目，为未来建设贵州省医疗业务信息系统打下坚

实的基础。 

亚德科技 2015 年的营业收入为 7,220.30 万元，2016 年的营业收入为

31,903.22 万元，增幅达 341.85%，业务发展增速明显，发展势头良好。海药大

健康本次增资，主要为加速其市场开拓，为亚德科技收购有资源的技术团队、推

进现有项目后续进展提供支持。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亚德科技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意见和保荐机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审查，独立董事同

意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亚德科技是公

司的参股公司，业务发展趋势良好，互联网医疗是公司目前发展的重点之一。本

次增资符合公司发展方向，同时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药大健康本次向公司参股公司

亚德科技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

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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